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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彩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康达法意字[2025]第 0288 号 

 

致：广东彩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公司委托，作为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工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挂牌事宜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于

2025 年 2 月 15 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彩龙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

见书》（康达法意字[2025]第 0034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彩龙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康达法意字[2025]第 0077 号）。 

鉴于全国股转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下发了《关于广东彩龙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本所根据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提供的资料，对上述审核问询函相关法律事项进行核查，

出具《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彩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

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特别说明，《法律意见书》的释义和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公司本次挂牌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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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题 1.关于未决仲裁 

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反馈回复，公司子公司达孚新材于 2024 年 3 月向新加

坡国际商会仲裁院提起对玛尚公司的仲裁申请。报告期后，公司存在与玛尚公

司关于设备合同的重大未决仲裁，若仲裁失败，预计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为 5,488.03 万元，从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请公司：（1）说明未决仲裁的基本案情及最新进展情况、仲裁请求、裁决

结果及执行情况（如有），可能承担的责任或损失；（2）说明公司的未决仲裁

是否构成或有事项，公司报告期内未对未决仲裁计提预计负债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3）结合公司所处行业周期性、市场空间、同行业可比公司

经营状况、期后在手订单、期后经营业绩等，测算未决仲裁失败对公司经营业

绩的影响，并说明公司期后是否持续满足挂牌条件。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按照《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1-15 持

续经营能力”相关规定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律师核查事项（1）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针对上述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查阅达孚新材该仲裁案件相关的资料，包括仲裁申请书、答辩书、证据

材料等； 

2. 访谈该仲裁案件代理律师，了解该仲裁案件的相关情况。 

【核查意见】 

一、说明未决仲裁的基本案情及最新进展情况、仲裁请求、裁决结果及执

行情况（如有），可能承担的责任或损失 

（一）基本案情 

2020 年 5 月 30 日，达孚新材与玛尚公司（卖方），广州广电（代理方）签

订合同，约定卖方向买方提供能够生产成品膜宽为 1580-2100 毫米的 LCP 薄膜



                                                                     法律意见书 

3-3-5 

的机器设备，设备在交付及安装完成后将进行调试，调试时间为 1 个月；卖方的

安装和调试周期不超过 6 个月；合同总价为 1,080 万欧元。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达孚新材向玛尚公司支付了上述设备买卖

合同价款 90%共计 972 万欧元。 

2021 年 11 月 3 日，达孚新材收到玛尚公司发运的最后一批设备。 

2022 年 8 月 2 日，玛尚公司派遣的工程师开始调试工作，但经过 2022 年 8

月 2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7 日以及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13 日期间的调试，机器设

备仍未完成调试并达到试运行的条件，上述调试期已远远超出合同约定的调试期

1 个月。 

其后，达孚新材与玛尚公司就上述问题进行多次的磋商，但双方未能协商一

致。达孚新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按照合同约定的争端解决方式于 2024 年 3

月向新加坡国际商会仲裁院提起仲裁，主张玛尚公司违约，退回设备款及赔偿相

应的损失。 

（二）最新进展情况 

经核查，自达孚新材 2024 年 3 月向新加坡国际商会仲裁院提起仲裁后，历

经玛尚公司反仲裁申请的提出，双方就仲裁申请及反仲裁申请进行多轮的答辩，

专家意见交换等程序，该案件已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至 15 日期间开庭审理，目

前裁决结果尚未作出。 

（三）仲裁请求 

根据公司提供的该案件相关资料，2024 年 3 月，达孚新材向新加坡国际商

会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主要请求如下：1.确认玛尚公司违约；2.玛尚公司向达

孚新材支付 972 万欧元及 3,156.48 万元人民币的损害赔偿，或者仲裁庭确定的其

他损害赔偿金额；3.利息；4.仲裁费用；5.与本仲裁有关的法律费用和开支；6.

仲裁庭认为适当或公正的其他救济。 

玛尚公司对达孚新材提出反仲裁申请，主要请求如下：1.达孚新材向玛尚公

司支付合同最后一笔款项，金额为 108 万欧元扣除 30.07 万元人民币后的余额；

2.达孚新材向玛尚公司支付 14.72 万欧元，作为因达孚新材违约而导致损失的补

偿；3.达孚新材向玛尚公司支付因本次纠纷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4.利息；

5.仲裁庭认为适当的其他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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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裁决结果及执行情况 

经核查，该案件已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至 15 日期间开庭审理，但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案件的裁决结果尚未作出，亦不涉及裁决结果的执行。 

（五）可能承担的责任或损失 

经核查，如达孚新材的仲裁请求得不到支持，且玛尚公司的反仲裁请求得到

完全支持，基于玛尚公司上述反仲裁申请请求，达孚新材将需承担以下法律责任：

1.向玛尚公司支付合同最后一笔款项，具体金额为 108 万欧元扣除 30.07 万元人

民币后的余额；2.向玛尚公司支付 14.72 万欧元，作为对玛尚公司的补偿；3.向

玛尚公司支付因本次纠纷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和支出；4.向玛尚公司支付相关利息。 

其中上述第 3 项请求关于本次纠纷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和支出，涉及其律师费、

专家证人费、仲裁费等相关费用，其中仲裁费为 18.51454 万美元；关于对方律

师及专家证人费用，参考达孚新材聘请的境外律师及专家证人费用水平，假设对

方律师费用及专家证人费用分别为 58 万美元及 7.9 万新加坡元。根据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公布的 2024 年 9 月 30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 1 欧元

对人民币 7.8267 元、1 美元对人民币 7.0074 元、1 新加坡元对人民币 5.4731 元

进行测算，上述第 1、2、3 项主张涉及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1,509.83 万元（最终以

裁决的为准）。 

针对达孚新材与玛尚公司之间的未决仲裁，鉴于：1.该仲裁系达孚新材主动

提起，并且聘用了专业人员进行仲裁；2.该仲裁已进行了一年，公司生产经营良

好，各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没有受到仲裁影响；3.经办仲裁律师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根据该法律意见书结论，公司有较大的胜诉可能；4.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如达孚新材未决仲裁败诉且玛尚公司反仲裁申请

成功，需承担赔偿给玛尚公司的经济损失及因仲裁失败导致 LCP 液晶薄膜生产

线需进一步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其将给予公司全额补偿，以确保公司不会因此事

件遭受任何损失。 

据此，未决仲裁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挂

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和本所律师签名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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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壹式伍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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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彩龙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签署页）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签字律师： 

 

 

                                                                                                                                  

负责人：王学琛                                    林映玲  

 

 

                                                                     

          陈志松                                         

 

 

 

 

 

 

 

 

年     月    日 

 

 

 

 

 

 

 

 

 

 


	目  录
	正  文
	问题1.关于未决仲裁
	一、说明未决仲裁的基本案情及最新进展情况、仲裁请求、裁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如有），可能承担的责任或损失



